关于做好2022年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处室，附属小学：
根据《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定>的通知》（湘人社发[2019]24号）、学校《教职工年度考核制度》（湘传媒党[2019]3号）等文件要求，现就2022年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人员年度考核
（一）考核对象为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工。2022年6月底前退休人员，不参加年度考核；年度内病假（工伤除外）、事假累计超过半年，或出国探亲、非公派脱产学习时间累计超过半年的人员，参加年度考核但不定等次，部门（单位）在审鉴意见栏内说明具体情况；见习期（试用期）内的人员，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
（二）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复核由组织人事处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参与。二级学院（教学部）工作人员考核由二级学院（教学部）组织，联系（分管）校领导指导（组织）；其他部门（单位）工作人员考核由分管校领导组织分管部门进行。
（三）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内容包括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重点考核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主要包括师德师风与工作作风情况、工作量与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教育教学质量与工作实绩情况等。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的细则由各部门（单位）依据学校《教职工年度考核制度》制定。
（四）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次。优秀等次控制在参加考核并确定等次的人员总数的15%以内（具体名额分配由学校研究决定），其余等次不定比例。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等次确定按《教职工年度考核制度》第七条规定执行。奖励等次为记功和嘉奖。
（五）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定》的相关要求，考核结果须听取纪检监察部门的意见，考核为优秀等次的名单将在全校公示5个工作日。对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的将授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嘉奖，颁发湖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统一制作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证书。年度考核优秀工作人员必须提供“湖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管理平台”2022年培训学时合格证书，否则不予认定奖励。《年度考核登记表》（工作人员版）和奖励相关审批材料存入教职工个人人事档案。
二、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
（一）考核对象为学校在编在岗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教职工。
（二）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由部门组织考核（校领导专业技术考核在分管或联系部门进行考核）。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次。优秀等次控制在参加考核并确定等次的人员的15%以内，其余等级不定比例。人数为2-4人的部门，原则上每2年1个优秀等次名额；人数为1人的部门，原则上每3年1个优秀等次名额。
（三）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应综合考虑教师教学工作量、教育教学业绩以及科研成果等方面。二级学院、教学部专业技术人员考核为优秀等次的，必须完成基本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其他部门专业技术人员考核为优秀等次的，必须满足出勤要求和完成科研工作量。基本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完成情况由教务处和科研管理处审定。
（四）二级学院、教学部可依据《校院两级管理实施方案》和学校大数据平台教师能力发展评价体系制定具体考核细则。附属小学根据学校《教职工年度考核制度》相关要求制定考核细则。
三、考核结果运用
（一）年度考核优秀名单经党委审定后在全校公示5个工作日。
（二）考核结果作为奖惩、晋级、职称评聘、调整岗位等的重要依据，具体标准根据有关规定执行。
（三）对考核结果持有异议的，可在考核结果公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申请复核。
四、考核要求
（一）各部门（单位）参照的《教职工年度考核制度》相关要求认真开展2022年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坚持客观公正、民主公开、注重实绩的原则，坚持绩效导向，不搞“轮流坐庄”和“关系照顾”。
（二）按照人事档案管理规定，《年度考核登记表》（工作人员版）和《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情况登记表》需用A4纸双面打印，不能在空白处粘页或附页。
（三）各部门于2022年12月12日到组织人事处领取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和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名单，于2022年12月27日前将考核材料交组织人事处李洁老师。
（四）部门提交的考核材料包括：
1.本部门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和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结果汇总名单（需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分管或联系校领导签字盖章）；
2.《年度考核登记表》（工作人员版）、《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情况登记表》纸质档；
3.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者需提供“湖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管理平台”2022年培训学时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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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2年度考核登记表》（工作人员版）
2.《专业技术人员2022年度考核情况登记表》

                                    组织人事处
                                  2022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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